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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 性別公義與性騷擾                    王 美 鳳 牧 師

九 龍 佑 寧 堂 牧 師

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及 性 別 公 義 促 進 小 組 召 集 人

在 基 督 教 的 基 本 信 仰 和 價 值 中 ，

所 有 人 不 分 男 女 均 具 備 上 帝 創 造

的 神 聖 形 象 ， 而 且 我 們 的 信 仰

是 確 認 人 的 尊 嚴 ， 並 不 容 許 任 何

侵 犯 行 為 。 既 然 如 此 ， 教 會 實 在

有 責 任 締 造 一 個 安 全 和 善 意 的 環

境 ， 讓 所 有 信 徒 在 任 何 合 一 的 聚

會 中 ， 有 全 面 和 平 等 的 參 與 機

會 。

不 要 以 為 性 騷 擾 只 在 社 會 出 現 ，

其 實 性 騷 擾 同 時 也 會 在 教 會 發

生 。 這 些 性 騷 擾 和 一 切 形 式 的 暴

力 不 但 損 害 人 的 基 本 尊 嚴 ， 當 中

對 受 害 人 造 成 創 傷 ， 更 是 會 破 壞

社 群 的 互 信 關 係 ， 嚴 重 打 擊 基 督

團 契 內 的 合 一 。 而 且 ， 性 騷 擾 不

是 個 別 事 件 或 個 人 問 題 ， 性 騷 擾

的 出 現 與 性 別 不 平 等 、 性 別 主 義

和 權 力 不 均 有 直 接 關 係 ， 當 中 問

題 更 涉 及 社 會 結 構 和 文 化 因 素 。

因 此 ， 教 會 必 須 正 視 性 騷 擾 的 現

況 ， 努 力 採 取 主 動 和 積 極 的 措

施 ， 防 治 這 個 破 壞 兩 性 以 致 整 個

社 群 關 係 的 問 題 。

要 預 防 和 終 止 性 騷 擾 ， 必 須 從 意

識 提 升 開 始 ， 此 小 冊 子 以 性 別 公

義 的 角 度 出 發 撰 寫 ， 特 別 希 望 教

會 加 強 注 意 那 些 促 使 性 騷 擾 出 現

的 權 力 差 異 因 素 ， 如 性 別 、 年

齡 、 社 會 身 份 、 權 力 位 置 甚 至 種

族 ， 從 而 阻 止 個 人 和 制 度 層 面 的

暴 力 ， 建 立 一 個 性 別 平 等 和 互 相

尊 重 的 文 化 和 制 度 。

普 世 教 會 協 會 （ Wo r l d  C o u n c i l 

o f  C h u r c h e s ） 於 本 年 1 0 月 在 南

韓 釜 山 召 開 第 十 屆 大 會 ， 這 次 以

「 生 命 的 主 ， 引 領 我 們 促 進 和 平

與 公 義 」 為 主 題 。 和 平 與 公 義 ，

是 生 命 的 主 給 教 會 的 呼 召 和 使

命 ， 是 合 一 運 動 和 合 一 機 構 努 力

實 踐 的 方 向 ， 竭 力 建 立 一 個 兩 性

平 等 互 相 尊 重 的 社 群 。 在 這 社 群

中 不 分 性 別 、 性 別 取 向 和 性 身 份

認 同 ， 男 與 女 均 能 在 一 個 自 由 、

安 全 、 和 平 友 善 、 共 融 合 一 、 互

相 尊 重 與 平 等 相 待 的 文 化 和 制 度

下 一 起 生 活 、 事 奉 和 見 證 基 督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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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騷擾見證人故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 諾

筆 者 為 香 港 一 間 教 會 的 會 友 ， 於

該 教 會 詩 班 服 侍 十 多 年 ， 從 沒 想

過 自 己 會 被 已 婚 的 資 深 男 詩 班 員

性 騷 擾 ， 更 沒 想 到 事 後 教 會 對 本

人 投 訴 和 建 議 如 此 冷 淡 ， 這 實 在

為 性 騷 擾 者 間 接 製 造 可 繼 續 犯 罪

的 假 象 。 此 文 旨 在 分 享 對 這 不 幸

事 件 的 感 受 ， 盼 教 會 引 以 為 鑑 ，

即 時 行 動 竭 力 防 止 教 內 性 騷 擾 事

件 繼 續 發 生 ！

 

2 0 1 2 年 的 復 活 節 ， 筆 者 在 一 次

詩 班 綵 排 後 取 飯 盒 充 飢 ， 期 間 被

一 名 男 詩 班 員 連 續 數 次 摸 背 ， 其

中 一 次 更 至 背 部 胸 圍 帶 處 ， 筆 者

立 刻 轉 身 ， 發 現 他 笑 笑 口 像 享 受

這 非 禮 過 程 。 我 立 即 斥 喝 他 ， 他

即 時 表 情 驚 慌 並 呆 若 木 雞 ， 我 立

即 趁 機 逃 至 別 處 。 後 來 我 將 此 事

告 訴 信 任 的 姊 妹 ， 她 亦 給 了 一 些

意 見 叫 我 小 心 保 護 自 己 。 後 來 兩

個 月 之 後 ， 又 是 詩 班 練 習 的 時

候 ， 當 各 詩 班 員 正 閉 眼 專 注 禱 告

時 ， 我 甫 張 開 眼 竟 發 現 該 男 詩 班

員 幾 乎 快 撲 近 我 身 。

兩 次 的 性 騷 擾 事 件 均 於 無 其 他 目

擊 人 情 況 下 發 生 ， 而 且 發 生 情 景

是 在 筆 者 深 愛 的 教 會 內 ， 本 人 感

到 非 常 無 助 、 心 情 極 之 低 落 、 徹

夜 難 眠 、 後 來 更 病 倒 ， 經 朋 友 介

紹 下 向 「 關 注 婦 女 性 暴 力 協 會 」

尋 求 輔 導 ， 並 即 時 向 教 會 投 訴 。

當 時 筆 者 教 會 的 主 任 牧 師 即 時 處

理 我 的 投 訴 ， 並 委 派 傳 道 與 執 事

開 始 處 理 ， 但 卻 擾 攘 多 時 才 能 約

見 我 暸 解 事 件 ， 後 來 傳 道 人 回 覆

她 已 約 見 該 男 詩 班 員 ， 但 由 於 沒

有 相 關 的 閉 路 電 視 紀 錄 ， 所 以 無

法 繼 續 跟 進 投 訴 。 面 對 本 人 對 這

處 理 的 疑 問 ， 教 會 始 終 無 解 釋 ，

後 來 主 任 牧 師 離 職 後 ， 最 後 在

2 0 1 3 年 初 教 會 以 沒 有 足 夠 資 料

為 理 由 拒 絕 跟 進 。

受 害 人 向 教 會 投 訴 ， 盼 教 會 公 正

跟 進 及 保 護 自 己 ， 為 何 教 會 沒 有

提 供 任 何 具 體 援 助 ？ 我 和 性 騷 擾

者 本 是 在 兩 個 不 同 的 詩 班 事 奉 ，

在 大 型 獻 唱 中 才 相 遇 ， 事 發 後 教

會 不 但 沒 有 減 少 我 們 碰 頭 的 機

會 、 反 而 安 排 他 調 入 和 我 在 同 一

個 詩 班 中 事 奉 （ 即 是 每 周 也 要 與

他 碰 頭 ） ， 這 算 是 教 會 保 護 受 害

人 嗎 ？ 還 有 ， 就 算 教 會 認 為 已 無

計 可 施 ， 但 卻 為 何 還 要 將 本 人 私

隱 外 洩 ？ 這 些 對 受 害 人 的 傷 害 ，

不 單 不 合 常 理 、 大 失 見 證 ， 更 間

接 讓 犯 事 者 製 造 可 繼 續 犯 罪 的 環

境 假 象 。 反 覆 思 想 ， 我 認 為 教 會

欠 缺 以 下 防 治 措 施 ：

1 / 欠 獨 立 防 止 性 騷 擾 委 員 會 及

相 關 政 策 （ 包 括 統 籌 教 會 各 部 配

合 調 查 工 作 及 跟 進 ） 。

2 / 欠 上 訴 機 制 。

3 / 欠 調 查 透 明 度 。

為 了 阻 止 更 多 教 內 性 騷 擾 的 事 件

繼 續 發 生 ， 教 會 啊 ， 你 豈 能 獨 善

其 身 ？

本 小 組 盼 能 繼 續 收 集 性 暴 力 見 證 人 故

事 ， 你 的 分 享 將 會 化 名 放 上 網 站 中 ，

希 望 你 的 故 事 能 夠 阻 止 下 一 次 悲 劇 發

生 。 分 享 可 電 郵 至 p a s h @ h k c c . o r g . h 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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牧養角度與性騷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 麗 雯 博 士

愛 培 思 全 人 發 展 中 心 創 辦 人

香 港 專 業 輔 導 協 會 會 員

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性 別 公 義 促 進 小 組 成 員

《 實 用 輔 導 叢 書 ─ ─ 家 庭 暴 力 ： 與 倖 存 者 同 行 》 之 作 者

神 學 院 博 士 生 輔 導 實 習 督 導

教 會 過 往 很 少 提 及 性 騷 擾 議 題 ，

非 因 信 徒 沒 有 此 等 困 擾 ， 乃 因 「

性 」 是 華 人 社 會 的 忌 諱 ， 讓 華 人

教 會 對 性 絕 口 不 提 ， 成 為 教 育 及

輔 導 的 障 礙 。 本 文 提 綱 挈 領 倡 議

教 會 務 必 開 放 安 全 的 牧 養 平 台 ，

透 過 公 開 教 育 及 個 別 輔 導 與 信 徒

一 同 面 對 性 騷 擾 。

由 突 破 忌 諱 到 正 面 教 育

人 們 一 直 以 偏 頗 的 迷 思 看 性 ， 視

之 為 男 性 的 專 利 ； 女 性 的 性 自 主

權 被 剝 奪 ， 更 被 貶 抑 為 滿 足 男 性

性 需 要 的 「 他 者 」 。 兩 性 過 往 誤

為 男 性 侵 犯 女 性 的 罪 行 提 供 借

口 ， 更 誤 指 女 性 因 沒 有 自 我 保 護

而 自 招 麻 煩 。 這 些 誤 解 ， 禍 及 遭

性 騷 擾 或 性 侵 犯 的 當 事 人 不 敢 求

助 ， 甚 至 因 支 援 者 對 性 的 忌 諱 或

誤 解 ， 諉 過 於 受 害 人 ， 讓 她 ／ 他

們 承 受 「 二 度 創 傷 」 。 這 實 在 違

反 上 帝 創 造 兩 性 的 互 動 、 互 助 和

互 惠 的 關 係 ， 也 貶 抑 上 帝 創 造 性

的 真 善 美 。

教 會 過 往 在 講 壇 或 查 經 班 總 避

談 《 雅 歌 》 、 底 拿 （ 創 三 十 四

章 ） 、 他 瑪 （ 撒 下 十 二 章 1 - 2 0

節 ） 、 利 未 人 的 妾 （ 士 十 九 章

1 6 - 3 0 節 及  二 十 章 1 - 7 節 ） 等

有 關 性 侵 犯 的 聖 經 個 案 ， 信 徒 未

能 從 信 仰 角 度 反 省 性 及 性 侵 犯 等

議 題 ， 更 遑 論 學 習 防 治 性 騷 擾 事

件 。

今 日 教 會 必 須 突 破 對 性 的 忌 諱 ，

為 不 同 年 齡 層 的 兩 性 會 眾 提 供 正

面 的 性 教 育 ， 例 如 ： 兩 性 少 年 期

身 體 和 心 智 發 育 的 自 我 形 象 及 兩

性 關 係 、 尊 重 自 己 和 他 人 的 身 體

（ 超 越 「 自 我 保 護 防 禦 性 侵 犯 」

的 層 次 ） 、 婚 前 及 婚 後 輔 導 與 個

別 夫 婦 或 小 組 坦 然 探 討 性 關 係 及

性 生 活 等 ； 此 外 ， 教 會 也 應 透 過

公 開 教 育 ， 推 動 會 眾 同 心 倡 議 防

治 性 騷 擾 的 信 念 ， 讓 信 徒 學 習 支

援 受 害 人 的 態 度 及 技 巧 ， 攜 手 建

立 兩 性 健 康 關 係 的 社 群 。

由 同 心 同 德 到 勇 於 發 聲

性 的 迷 思 與 誤 解 ， 使 遭 性 侵 犯 的

當 事 人 、 見 證 人 、 支 援 者 等 ， 自

我 壓 抑 或 被 他 人 壓 抑 ， 不 敢 為 自

己 或 他 人 伸 張 正 義 。 作 為 光 和 鹽

的 教 會 及 信 徒 ， 切 忌 淹 沒 光 來 就

黑 暗 ！ 我 們 應 當 同 心 同 德 ， 在 適

當 的 時 候 和 場 合 向 適 合 的 對 象 揚

聲 ， 分 述 如 下 ：

  當 事 人 為 自 己 發 聲 ─ ─ 身 體

和 性 意 識 是 上 帝 給 信 徒 尊 貴 的

恩 賜 ， 我 們 要 抗 衡 任 何 人 有 意 無

意 以 任 何 形 式 侵 犯 我 們 的 身 體 及

性 自 主 ； 萬 一 遇 上 不 幸 ， 必 須 勇

於 揚 聲 ， 錯 的 不 是 我 們 ， 而 是 侵

犯 者 。 縱 使 只 是 一 句 輕 率 的 性 笑

話 ， 只 要 感 到 被 騷 擾 就 要 舉 報 ，

保 護 自 身 和 其 他 可 能 同 受 騷 擾 的

人 ， 也 警 惕 騷 擾 者 停 止 任 何 害 人

不 利 己 的 言 行 。 舉 報 惡 行 並 不 羞

愧 ， 自 慚 形 穢 只 會 蠶 蝕 受 創 的 心

靈 。 為 自 己 伸 張 正 義 是 邁 向 康 復

的 起 始 點 ， 向 自 己 和 世 界 宣 告 ：

「 我 為 尊 重 自 己 而 負 責 ； 對 方 要

為 其 侵 害 他 人 的 言 行 負 責 。 」

   旁 觀 者 為 事 主 發 聲 ─ ─ 教 會

必 須 透 過 講 道 和 教 導 喚 醒 信 徒 ，

在 社 群 中 實 踐 公 義 ， 從 而 傳 遞 「

愛 人 如 己 」 的 天 國 福 音 。 筆 者 多

次 見 證 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發 生 的 性

騷 擾 及 非 禮 事 件 ， 每 次 都 揚 聲 遏

止 ， 並 詢 問 女 事 主 需 否 協 助 或

報 警 。 此 舉 既 停 止 侵 犯 者 「 為 不

當 為 」 ， 又 鼓 勵 當 事 人 為 自 己 發

聲 ， 並 向 群 眾 豎 立 「 為 所 當 為 」

的 榜 樣 。 這 是 基 督 信 徒 實 踐 「 愛

人 如 己 」 的 使 命 。

  支 援 者 為 事 主 發 聲 ─ ─ 教 會

必 須 為 信 徒 提 供 朋 輩 關 顧 的 訓

練 ， 包 括 ： ( 1 ) 信 徒 關 顧 者 的 個

人 生 命 成 長 、 ( 2 ) 關 顧 的 心 態 、

姿 態 和 技 巧 、 ( 3 ) 身 體 、 性 及 兩

性 關 係 的 正 確 觀 念 。 透 過 這 些 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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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何 不 受 歡 迎 的

涉 及 性 的 言 語 、

行 動 或 身 體 接 觸

一 個 在 性 方 面 令

人 感 到 冒 犯 、 敵

意 或 具 威 嚇 性 的

工 作 、 學 習 、 接

受 服 務 及 事 奉 的

環 境

可 以 透 過 言

語 、 身 體 接

觸 、 電 郵 、 信

件 或 電 話 等 途

徑 出 現

不 一 定 要 有 意

圖 或 針 對 任 何

特 定 對 象 ， 可

以 是 明 示 或 暗

示 的

可 在 同 性 或

異 性 之 間 發 生

未 必 是 連 串 發

生 的 事 件 ， 一

次 事 件 足 以 構

成

性騷擾的定義

性騷擾的誤解

「 可 能 他 ／ 她 只 喺 無 心 之 失 ， 我 雖 然 覺 得

唔 自 在 ， 但 在 我 確 認 佢 喺 咪 故 意 前 ， 我 都

唔 算 被 性 騷 擾 吧 ？ 」1
誤解

真相

否 ！ 性 騷 擾 絕 對 不 是 經 過 雙 方 同 意 而 發 生 的 行

為 ， 不 論 對 方 有 心 或 聲 稱 無 意 ， 只 要 在 那 一 次

接 觸 中 ， 當 事 人 是 感 到 冒 犯 、 不 喜 歡 、 不 想 接

受 那 些 帶 有 性 意 識 的 接 近 ， 便 可 構 成 性 騷 擾 。

2
真相

「 喺 咪 我 思 想 太 開 放 、 舉 止 太 隨 便 或 衣 著

打 扮 太 誘 人 ， 所 以 才 會 被 性 騷 擾 ？ 可 能 喺

我 錯 啦 ， 責 任 應 該 係 我 度 ！ 」

否 ！ 每 個 人 都 有 自 由 去 選 擇 個 人 的 裝 扮 、 舉 止

和 表 達 方 式 ， 但 這 絕 對 不 是 被 性 騷 擾 的 理 由 。

相 反 ， 性 騷 擾 者 必 須 為 自 己 的 行 為 負 上 責 任 。

誤解

礎 訓 練 ， 信 徒 便 能 以 正 確 的 態 度

為 當 事 人 發 聲 ， 正 面 和 有 效 地 回

應 求 助 ， 與 當 事 人 同 心 同 步 跨 越

幽 谷 。

由 舊 患 新 傷 到 健 康 成 長

在 私 人 執 業 及 輔 導 督 導 的 經 驗

中 ， 筆 者 見 證 著 生 命 的 創 傷 和 成

長 ， 試 把 真 實 個 案 歸 類 如 下 ：

  舊 患 ─ ─ 幼 年 時 啞 忍 亂 倫 導

致 婚 後 恐 懼 性 生 活 ； 少 年 時 遭 陌

生 人 性 侵 犯 而 恐 懼 發 展 戀 情 ； 曾

在 公 共 場 所 遭 性 騷 擾 而 恐 懼 獨 自

上 街 。

  新 傷 ─ ─ 遭 丈 夫 多 次 強 暴 導

致 抑 鬱 ； 長 期 遭 同 事 言 語 性 騷 擾

而 被 逼 辭 職 ， 導 致 經 濟 拮 据 ； 因

遭 鄰 居 在 電 梯 大 堂 性 騷 擾 而 被 逼

遷 家 ， 但 仍 留 有 陰 影 並 怕 出 門 。

輔 導 的 主 旨 是 陪 伴 當 事 人 重 建 自

尊 和 性 自 主 ， 確 認 上 帝 形 象 不 因

性 騷 擾 或 性 侵 犯 而 受 損 ， 當 事 人

無 需 自 責 並 有 權 追 討 ， 鼓 勵 她 ／

他 們 開 放 心 靈 讓 聖 靈 鞏 固 其 身 體

及 靈 性 的 成 長 。 此 外 ， 也 關 顧 當

事 人 的 伴 侶 及 家 人 等 知 情 者 的 情

緒 ， 強 化 他 們 與 當 事 人 的 同 行 關

係 。

筆 者 欣 賞 和 尊 重 每 一 位 勇 於 正 視

舊 患 新 傷 的 當 事 人 ， 她 ／ 他 們 不

甘 躲 在 被 侵 害 的 恐 懼 裡 委 曲 求

全 ， 堅 毅 地 行 出 第 一 步 ， 這 是 重

建 健 康 人 生 的 起 步 點 ； 再 配 合 接

受 治 療 的 堅 持 和 恆 心 ， 創 傷 得 以

痊 癒 ， 心 靈 回 復 健 壯 ， 關 係 邁 向

復 和 ； 記 憶 雖 然 如 疤 痕 一 樣 留 下

烙 印 ， 但 卻 昇 華 成 為 見 證 健 康 生

命 的 標 記 。

    謹 此 祝 福

每 一 位 曾 遭 性 騷 擾 或 性 侵 犯 的 當

事 人 勇 於 為 自 己 發 聲 ！

每 一 位 旁 觀 者 勇 於 為 伸 張 正 義 而

挺 身 而 出 ！

每 一 位 關 顧 者 以 當 事 人 的 心 聲 為

依 歸 ， 謙 卑 地 陪 伴 與 同 行 ！

各 教 會 帶 領 信 徒 抗 衡 性 騷 擾 ， 並

提 供 全 面 的 性 教 育 和 關 顧 輔 導 ！

原 文 刊 載 於 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之 《 信

息 》 第 三 一 三 期 ， 由 作 者 摘 錄 改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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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真相

誤解 「 喺 教 會 點 會 發 生 性 騷 擾 ？ 就 算 有 ， 都 喺

到 時 先 算 啦 ， 『 預 防 勝 於 治 療 』 是 不 可 能

的 。 」

否 ！ 漠 視 不 代 表 事 情 就 不 存 在 。 教 會 沒 發 現 性

騷 擾 的 事 件 ， 只 因 受 害 人 不 敢 發 聲 ， 甚 至 被 人

「 封 口 」 。 教 會 需 要 檢 視 自 己 有 否 成 為 性 騷 擾

者 的 「 幫 兇 」 ， 例 如 牧 者 有 否 接 受 過 處 理 性 騷

擾 事 件 的 牧 養 訓 練 、 教 會 有 否 任 何 性 騷 擾 投 訴

的 機 制 等 。 不 論 在 法 在 情 ， 教 會 有 責 任 建 立 一

個 性 別 尊 重 的 空 間 。

8
誤解

真相

9
真相

誤解 「 我 曾 經 知 道 有 教 友 被 人 性 騷 擾 ， 但 我 又 不

知 成 件 事 喺 點 ， 免 得 其 他 人 覺 得 我 八 卦 ， 都

喺 唔 好 咁 多 事 。 」

「 他 ／ 她 曾 性 騷 擾 我 ， 但 我 唔 敢 同 佢 講 ， 我

驚 出 左 聲 後 破 壞 大 家 嘅 關 係 ， 我 避 開 佢 咪 得

囉 。 」

否 ！ 避 開 性 騷 擾 者 只 是 容 許 他 ／ 她 繼 續 犯 案 ， 長

遠 會 破 壞 教 會 肢 體 的 之 間 的 互 信 和 成 長 。 為 己 為

人 ， 當 事 人 應 該 找 尋 適 當 幫 助 、 正 視 問 題 ， 明 確

表 達 自 己 的 感 受 。

否 ！ 作 為 目 睹 者 有 責 任 幫 助 受 害 人 揭 發 真 相 ， 鼓

勵 目 擊 者 勇 敢 地 真 誠 表 達 ， 又 與 受 害 者 同 行 ， 阻

止 下 一 次 悲 劇 發 生 。

3

真相

誤解 「 我 只 係 被 性 騷 擾 啫 ， 後 果 都 無 性 暴 力

嚴 重 ， 報 警 和 尋 求 牧 者 的 協 助 會 唔 會 太

誇 張 ？ 」

否 ！ 若 性 騷 擾 的 情 況 不 斷 發 生 ， 有 可 能 會 演 變

成 進 一 步 的 暴 力 事 件 ； 而 性 騷 擾 的 發 生 亦 會 引

起 受 害 人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困 擾 ， 及 早 尋 求 專 業 輔

導 才 可 避 免 困 擾 日 趨 嚴 重 。

4
真相

誤解 「 對 方 一 直 都 是 好 牧 者 、 好 好 先 生 ／ 妻

子 ， 佢 摸 我 只 是 表 達 對 我 的 關 心 ， 無 可

能 喺 性 騷 擾 我 ， 應 該 喺 我 疑 心 重 。 」

否 ！ 牧 者 和 信 徒 一 樣 都 是 軟 弱 的 罪 人 ， 不 因 為

其 地 位 而 免 卻 他 ／ 她 成 為 性 騷 擾 者 的 可 能 。 請

相 信 你 的 感 覺 ， 訂 立 你 自 己 的 界 線 。

5

真相

誤解
「 性 騷 擾 者 一 定 喺 『 特 登 』 的 ， 佢 一 定 知

道 自 己 正 在 做 出 不 受 對 方 歡 迎 的 性 騷 擾 行

為 。 」

否 ！ 一 些 性 騷 擾 者 因 不 認 識 何 為 性 騷 擾 ， 性 別

意 識 敏 感 度 低 或 以 為 對 方 也 喜 歡 自 己 的 言 行 ，

故 他 ／ 她 未 必 知 道 自 己 已 冒 犯 對 方 ， 故 此 當 事

人 必 須 明 確 表 明 自 己 的 意 願 。 另 外 ， 不 少 性 騷

擾 事 件 是 與 濫 用 權 力 有 關 的 ， 例 如 一 些 人 會 因

為 自 己 是 上 司 、 長 執 或 導 師 而 認 為 「 有 權 」 向

其 職 員 或 受 牧 養 的 信 徒 做 出 性 騷 擾 的 行 為 。

6
真相

誤解
「 我 喺 男 人 ， 點 會 比 人 性 騷 擾 ？ 」

否 ！ 雖 然 女 性 遭 受 性 騷 擾 的 個 案 較 為 常 見 ， 但

男 性 同 樣 有 面 對 性 騷 擾 的 可 能 。 而 性 騷 擾 者 亦

可 以 是 同 性 或 異 性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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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 近 幾 年 ， 香 港 眾 多 堂 會 中 已 偶

爾 傳 出 ， 有 牧 者 涉 及 有 關 性 侵

犯 ／ 性 騷 擾 行 為 而 被 法 庭 判 處 應

有 刑 期 的 案 例 。 但 事 實 的 另 一

面 ， 卻 又 因 為 「 不 願 正 視 」 、 「

不 懂 得 處 理 」 或 「 家 醜 不 外 傳 」

的 自 欺 心 態 下 ， 更 多 發 生 在 堂 會

的 案 例 已 被 滅 聲 或 不 了 了 之 。 在

這 矛 盾 下 ， 如 何 防 範 堂 會 內 發 生

性 騷 擾 是 一 個 既 被 堂 會 忽 略 又 想

避 而 不 談 、 但 卻 又 不 可 不 面 對 的

議 題 。

堂 會 絕 不 可 、 也 不 應 該 忽 視 性 罪

行 的 嚴 重 性 ， 非 僅 為 開 脫 教 會 醜

聞 污 名 ， 而 是 出 於 對 人 的 尊 重 。

在 一 個 共 融 的 社 群 中 ， 一 旦 有 性

騷 擾 等 現 象 出 現 ， 就 會 同 時 間 引

進 不 恰 當 、 強 制 及 濫 用 的 失 衡 秩

序 ， 破 壞 信 徒 群 體 中 應 有 的 平 等

守 則 ， 繼 而 蠶 害 女 男 二 性 的 尊 貴

形 象 ； 性 騷 擾 根 本 是 指 向 性 別 上

的 歧 視 及 權 力 關 係 。 教 會 是 建 立

尊 重 和 共 融 參 與 的 信 仰 群 體 ， 活

出 上 主 多 元 、 平 等 、 公 義 的 新 世

界 。 是 故 ， 教 會 對 一 切 性 罪 行 是

零 容 忍 。

為 有 效 防 止 性 騷 擾 ， 教 會 可 參 考

下 列 建 議 ：

設 立 適 切 的 機 制

教 會 需 要 投 放 資 源 設 立 一 個 防 止

性 騷 擾 的 機 制 ， 當 中 包 涵 制 訂 有

關 政 策 ， 委 派 特 定 負 責 人 選 接 受

有 關 訓 練 ， 並 負 責 處 理 投 訴 ， 亦

要 成 立 一 個 支 援 及 調 查 小 組 與 負

責 人 同 工 。 教 牧 同 工 和 教 會 領 袖

等 也 需 接 受 適 切 的 訓 練 。 一 旦 識

別 到 屬 懷 疑 的 個 案 ， 就 可 以 立 即

啟 動 機 制 ， 確 保 為 投 訴 人 、 被 投

訴 人 提 供 一 個 既 安 全 又 保 密 的 環

境 ， 提 供 公 平 公 正 的 調 解 或 調 查

程 序 。 這 是 一 個 有 效 而 長 遠 的 防

止 方 法 。

建 立 勇 於 承 認 ， 面 對 現 實 的 文 化

教 會 領 袖 及 教 牧 同 工 可 按 時 安 排

講 座 探 討 性 侵 犯 ／ 性 騷 擾 有 關 議

題 ， 分 析 及 公 佈 有 關 案 例 之 數 字

或 新 聞 ， 藉 以 提 高 信 眾 的 危 機 意

識 ， 以 期 營 造 一 個 開 放 的 平 台 。

一 方 面 引 起 信 眾 對 有 關 事 件 的 討

論 及 關 注 ， 不 時 提 高 警 覺 ， 辨 識

處 境 ； 另 一 方 面 ， 希 望 透 過 開 放

的 氣 氛 ， 鼓 勵 信 徒 遇 事 時 立 即 發

聲 ， 並 有 勇 氣 求 助 。 牧 者 在 講 壇

教會如何建立防治性騷擾的空間？               宋 韻 儀 女 士

傳 道

推 動 學 校 牧 靈 工 作 者

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性 別 公 義 促 進 小 組 成 員

上 亦 無 需 避 諱 ， 按 時 講 解 聖 經 當

中 有 關 性 罪 行 的 經 文 ； 聖 經 從 不

隱 瞞 有 關 侵 犯 的 個 案 （ 如 創 三 十

章 、 士 師 廿 一 章 1 0 - 2 4 節 ） ，

打 破 信 徒 對 堂 會 內 任 何 人 士 ， 包

括 所 謂 屬 靈 人 士 有 「 美 麗 的 誤

會 」 ， 誤 以 為 「 教 會 是 安 全 」

的 。 在 5 0 多 萬 信 徒 中 ， 不 少 人

仍 可 能 停 留 在 這 種 思 想 ， 難 以 接

受 甚 至 不 相 信 堂 會 內 會 有 性 罪

行 發 生 ， 以 致 完 全 沒 有 防 範 之 意

識 ， 令 有 意 圖 者 有 機 可 乘 。

提 供 適 切 的 牧 養 輔 導

作 為 信 仰 群 體 ， 教 會 深 信 人 人 為

上 主 所 創 造 ， 具 有 尊 嚴 及 價 值 。

性 騷 擾 一 旦 發 生 ， 教 會 盡 量 為 雙

方 及 其 相 關 的 家 人 提 供 適 切 的 輔

導 和 牧 養 關 顧 。

裝 備 教 牧 同 工 及 信 徒 領 袖 要 合 宜

地 牧 養 被 性 騷 擾 或 被 指 控 者 ， 教

牧 及 領 袖 本 身 必 要 接 受 嚴 謹 的 訓

練 並 對 此 議 題 有 深 切 的 認 識 。 也

要 認 識 及 了 解 社 會 上 防 止 性 騷 擾

的 資 源 、 有 關 條 例 等 等 ， 以 備 有

需 要 時 作 合 宜 的 傳 介 。 教 牧 人 員

也 要 對 自 己 誠 實 ， 若 發 現 自 己 不

適 宜 作 這 方 面 的 輔 導 ， 必 須 坦 白

向 教 會 領 袖 及 涉 事 人 坦 白 ， 以 盡

早 作 合 適 的 傳 介 。

堂 會 要 建 立 適 當 問 責 與 提 醒 文 化

教 牧 同 工 因 身 分 關 係 ， 無 可 避 免

地 很 多 時 都 要 進 行 牧 談 ， 如 單 獨

與 異 性 教 友 處 於 一 室 ； 又 或 同 工

們 結 隊 出 外 公 幹 如 短 宣 等 。 為 避

免 不 必 然 的 爭 議 ， 堂 會 最 好 能 制

訂 扼 要 的 守 則 ， 以 讓 同 工 之 間 能

互 相 提 醒 。

教 會 積 極 倡 議 性 別 平 等

及 平 權 教 育

教 會 要 不 時 向 信 徒 進 行 性 別 平 等

的 教 育 ， 除 了 灌 輸 人 人 皆 按 上 主

的 尊 貴 形 象 受 造 ， 也 要 去 除 性 別

定 型 的 牢 固 思 想 ， 從 而 建 立 女 男

平 等 互 相 尊 重 的 意 識 ， 使 上 主 賜

予 女 男 有 性 的 身 體 不 致 於 被 任 意

扭 曲 或 被 剝 削 。

性 騷 擾 是 法 律 所 禁 止 的 。 縱 容

性 騷 擾 / 性 侵 犯 的 代 價 是 人 人 受

害 ； 預 防 性 騷 擾 則 人 人 有 責 。 教

會 責 無 旁 貸 ， 皆 因 教 會 是 公 民 社

會 的 一 份 子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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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騷 擾 者

受害者

1 / 每 一 個 人 同 具 上 主 的 形 象 ， 性 騷 擾 人 等 如

冒 犯 上 主 。

2 / 性 騷 擾 是 犯 法 的 行 為 ， 你 要 為 你 的 行 為 負

責 任 。

3 / 尋 求 經 訓 練 的 牧 者 或 專 業 輔 導 的 幫 助 。

4 / 停 止 再 做 出 令 人 感 到 冒 犯 的 行 為 ， 謙 卑 地

聆 聽 對 方 的 感 受 ， 尊 重 對 方 的 界 線 。

5 / 向 受 害 者 真 誠 道 歉 ， 並 承 諾 不 會 再 犯 。

6 / 提 升 性 別 意 識 ， 並 抹 去 性 別 盲 點 。

教 會

1 / 需 要 即 時 、 認 真 及 嚴 肅

地 去 處 理 ， 並 慎 重 保 密 。

2 / 不 要 意 圖 隱 瞞 事 件 ， 造

成 受 害 人 的 再 度 傷 害 。

3 / 盡 量 用 持 平 、 公 正 的 態

度 去 聆 聽 ， 及 尋 求 專 業 意

見 ， 展 開 必 須 的 支 援 、 調 解

或 調 查 行 動 。

給群體的指引

1 / 不 要 沉 默 或 採 取 間 接 的 方 式 拒 絕 ， 應 明

確 表 示 「 不 」 及 「 停 止 」 。

2 / 當 被 性 騷 擾 者 恐 嚇 要 保 守 秘 密 時 ， 要 勇

敢 說 出 來 ， 姑 息 只 會 令 對 方 的 行 動 升 級 。

3 / 盡 早 找 可 信 任 的 親 友 、 社 工 或 牧 者 求

助 ， 以 處 理 被 性 騷 擾 而 引 致 之 困 擾 。

4 / 具 體 記 下 被 性 騷 擾 的 日 期 、 時 間 、 地 點

及 過 程 ， 考 慮 作 出 投 訴 以 停 止 被 性 騷 擾 。

5 / 請 記 着 遭 受 性 騷 擾 不 是 你 的 錯 ， 你 是 具

有 上 主 形 象 的 人 ， 應 該 受 到 合 理 的 尊 重 和

對 待 。

受 害 者

在教內發生性騷擾的影響

性騷擾者

教會

受 害 人 的 心 靈 會

受 到 傷 害 ， 尤 其

對 教 會 、 牧 者 或

信 徒 失 去 信 任

若 教 會 隱 瞞 事

件 ， 只 會 容 許

性 騷 擾 者 繼 續 犯

罪 ， 並 出 現 更 多

的 受 害 者

破 壞 了 整 個 群 體

的 信 任 關 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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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導性騷擾受害人的忌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趙 麗 雯 博 士

自 2 0 1 2 年 5 月 《 時 代 論 壇 》 第

一 二 九 一 期 〈 教 會 ， 你 能 為 性 侵

犯 受 害 人 討 回 公 道 嗎 ？ 〉 一 文 ，

教 內 信 徒 獲 悉 K 小 姐 以 當 事 人 身

份 分 享 她 承 受 雙 重 暴 力 之 苦 ， 引

發 廣 泛 討 論 。 筆 者 謹 以 私 人 執 業

輔 導 員 的 角 度 ， 參 考 K 小 姐 公 開

提 出 的 資 料 ， 以 雙 方 屬 同 一 教 會

的 背 景 ， 提 出 一 些 輔 導 遭 性 騷 擾

當 事 人 時 的 忌 諱 和 澄 清 正 常 處 理

方 法 ：

1 / 切 忌 要 求 雙 方 對 質

心 靈 輔 導 、 採 證 或 聆 訊 過 程 均 不

應 讓 承 受 性 騷 擾 的 當 事 人 直 接 與

被 懷 疑 騷 擾 者 碰 面 ， 遑 論 對 質 。

輔 導 者 必 須 盡 量 隔 離 雙 方 ， 以 確

保 當 事 人 不 再 蒙 受 滋 擾 或 任 何 傷

害 ， 包 括 言 語 暴 力 。

2 / 信 任 司 法 制 度

但 凡 未 成 年 的 當 事 人 蒙 受 身 體 或

心 靈 暴 虐 ， 任 何 人 士 均 有 責 任 代

為 報 警 ； 若 當 事 人 年 滿 十 八 歲 ，

則 有 權 自 行 決 定 報 警 與 否 ， 旁 人

不 應 干 預 當 事 人 向 警 方 求 助 的 權

利 。 若 在 教 會 內 發 生 懷 疑 性 騷 擾

事 件 ， 可 鼓 勵 當 事 人 向 「 平 等 機

會 委 員 會 投 訴 」 或 向 警 方 求 助 。

3 / 實 話 實 說 和 遵 守 承 諾

當 事 人 遭 相 熟 人 士 性 騷 擾 ， 其 信

任 系 統 蒙 受 打 擊 。 輔 導 者 若 為 安

撫 當 事 人 的 情 緒 ， 而 承 諾 提 供 不

設 實 際 的 希 望 ， 是 輔 導 的 大 忌 。

輔 導 者 應 體 恤 當 事 人 的 感 受 ， 在

情 緒 稍 為 安 頓 後 ， 才 推 動 當 事

人 澄 清 問 題 的 焦 點 、 商 議 解 決 方

案 、 分 析 有 效 解 決 問 題 的 助 力 與

阻 力 、 鼓 勵 當 事 人 實 踐 已 訂 策

略 、 持 續 評 估 事 態 的 發 展 及 提 供

支 援 。

4 / 防 禦 「 二 度 創 傷 」

「 諉 過 於 受 害 人 」 ( V i c t i m -

b l a m i n g ) 是 輔 導 的 忌 諱 。 偏 差

的 性 別 意 識 和 性 意 識 讓 人 們 誤 把

遭 受 性 騷 擾 的 責 任 推 卻 於 當 事

人 ， 例 如 ： 沒 智 慧 、 易 信 人 、 不

小 心 、 不 保 護 自 己 、 交 友 態 度 有

問 題 、 早 應 辭 職 、 男 人 有 性 需 要

很 正 常 、 痛 苦 皆 因 未 饒 恕 對 方 。

輔 導 者 必 須 解 構 傳 統 的 性 別 意 識

和 性 意 識 的 偏 差 ， 切 忌 把 錯 誤 的

觀 念 加 諸 於 當 事 人 。 男 性 有 性 需

要 並 不 等 於 可 以 強 姦 女 性 ， 包 括

妻 子 ； 兩 性 應 當 互 相 尊 重 ， 而 不

是 女 性 要 自 我 保 護 以 防 衛 男 性

隨 時 的 侵 犯 或 騷 擾 。 輔 導 者 必

須 正 確 地 闡 釋 聖 經 ， 切 忌 濫 用

神 的 話 語 或 信 仰 的 體 驗 強 加 於

當 事 人 ， 藉 以 否 定 其 第 一 身 經

歷 和 感 受 。

5 / 平 衡 「 小 我 」 與 「 大 我 」

輔 導 者 切 忌 為 群 體 的 需 要 ， 否

定 當 事 人 個 別 的 需 要 。 教 牧 若

為 保 護 教 會 的 聲 譽 而 包 庇 性 騷

擾 者 ， 只 會 釀 成 更 多 個 別 肢 體

受 屈 。 因 此 ， 教 牧 當 從 生 命 的

需 要 和 成 長 看 教 會 的 管 理 與 紀

律 ， 正 視 性 騷 擾 或 性 侵 犯 者 心

靈 成 長 的 缺 失 ， 對 其 本 人 及 群

體 同 等 重 要 。

願 主 安 慰 和 醫 治 K 小 姐 及 長 久

以 來 在 教 會 內 外 承 受 性 騷 擾 和

暴 力 侵 害 的 當 事 人 ， 讓 她 ／ 他

們 心 靈 回 復 恬 靜 。 願 這 些 讓 人

痛 心 的 案 例 ， 喚 醒 沉 睡 的 教

會 、 教 牧 、 領 袖 、 信 徒 ， 不 再

姑 息 施 暴 者 ， 不 再 諉 過 於 受 害

者 。

原 文 刊 載 於 《 時 代 論 壇 》 第 一 二 九 一

期 ， 由 作 者 摘 錄 改 編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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夠 得 到 支 持 。 慈 祥 的 主 ， 請 用

你 醫 治 的 靈 充 滿 我 ， 使 我 的 靈

命 再 有 呼 吸 、 復 蘇 、 重 新 感 到

有 希 望 和 愛 。 求 神 賜 這 一 切 及

一 切 神 認 為 我 需 要 的 。

上 主 ， 求 你 在 愛 中 肯 定 我 、 接

納 我 、 告 訴 我 我 是 祢 值 得 受 到

尊 重 和 公 平 對 待 的 兒 女 。 求 上

主 給 我 勇 氣 接 受 試 煉 ， 能 夠 在

你 的 信 、 望 、 愛 中 走 過 死 蔭 幽

谷 。 我 並 不 孤 單 ， 因 為 上 主 與

我 和 一 眾 的 受 害 人 同 行 ， 我 雖

遭 到 痛 楚 但 不 至 滅 亡 ， 求 永 生

的 上 主 轉 化 我 的 生 命 變 得 更 有

力 量 ！

阿 們 。

受害者可用的祈禱文

愛 人 的 神 ， 請 聽 我 的 禱 告 。

我 來 到 主 面 前 ， 遍 體 鱗 傷 ， 精

疲 力 盡 ， 又 忿 怒 又 傷 心 。 請 擁

抱 我 ， 拭 乾 我 的 淚 水 ， 幫 助 我

看 清 這 瘋 狂 的 事 非 我 之 過 ， 面

對 各 樣 無 情 的 謠 言 和 誤 解 。 求

主 與 我 同 行 走 過 這 漫 長 黑 暗 的

路 ， 求 主 在 我 孤 獨 時 與 我 同

在 ， 求 主 伴 在 身 旁 ， 因 為 這 一

刻 ， 我 已 感 覺 不 到 你 賞 賜 的 生

命 的 尊 貴 。

主 啊 ， 我 已 經 不 知 道 如 何 祈

求 ， 求 聖 靈 親 自 用 說 不 出 的 嘆

息 為 我 禱 告 ， 又 求 主 叫 我 懂 得

接 受 身 邊 朋 友 的 關 懷 ， 叫 我 能

曾 與 幾 位 不 同 宗 派 的 教 牧 同 工 討

論 過 ， 雖 然 不 少 機 構 已 設 立 了 性

騷 擾 投 訴 機 制 及 指 引 ， 然 而 很 多

教 會 卻 好 像 認 為 這 些 事 情 不 會 在

教 會 發 生 一 樣 ， 又 或 者 認 為 自 己

有 能 力 處 理 這 些 投 訴 ， 所 以 並 不

需 要 任 何 指 引 或 機 制 。 如 果 在 教

會 內 有 性 騷 擾 發 生 ， 教 會 會 如 何

處 理 呢 ？ 由 甚 麼 人 處 理 呢 ？ 如 果

牽 涉 教 會 職 員 甚 至 教 牧 的 時 候 ，

又 該 如 何 呢 ？ 處 理 時 的 透 明 度 與

對 當 事 人 私 隱 的 保 密 該 如 何 平 衡

呢 ？ 這 些 都 是 需 要 思 考 的 問 題 。

否 則 ， 到 事 情 發 生 時 才 去 處 理 ，

很 容 易 會 被 時 間 的 急 迫 與 人 事 的

糾 纏 而 未 能 周 全 。

牧 者 在 不 同 教 會 傳 統 中 ， 承 擔 著

的 角 色 也 有 或 大 或 小 的 差 異 。 簡

單 而 言 ， 愈 把 牧 者 的 角 色 及 權 柄

向 上 帝 那 邊 靠 近 的 ， 往 往 被 認 為

責 任 與 能 力 也 較 大 。 不 論 甚 麼 教

會 傳 統 ， 在 剛 完 成 神 學 院 訓 練 的

教 會 事 奉 者 ， 很 容 易 會 被 信 徒 突

如 其 來 的 高 度 信 任 與 期 望 所 衝 昏

頭 腦 ， 而 沒 有 察 覺 相 應 的 責 任 與

能 力 的 要 求 。 其 實 ， 再 有 經 驗 與

能 力 的 牧 者 ， 也 不 是 全 知 全 能 的

上 帝 ， 把 自 己 視 為 上 帝 化 身 般 全

知 全 能 、 明 辨 是 非 、 甚 至 比 法 官

更 能 斷 案 ， 根 本 與 事 實 不 符 。

若 果 要 有 效 處 理 性 騷 擾 的 投 訴 ，

牧 者 實 在 需 要 輔 導 及 法 律 的 常

識 ， 加 上 合 宜 的 指 引 與 機 制 ， 並

有 具 經 驗 的 牧 者 、 輔 導 及 法 律 專

業 的 人 士 作 支 援 。 此 外 ， 如 果 牧

者 是 當 事 人 ， 不 論 是 受 害 者 或 加

害 者 ， 投 訴 人 或 被 投 訴 人 ， 指 引

與 機 制 就 能 發 揮 適 切 的 效 用 ， 避

免 權 力 的 濫 用 。

教 會 在 處 理 性 騷 擾 事 件 時 ， 尤 其

是 在 教 會 圍 牆 之 內 的 ， 往 往 會 搬

出 太 十 八 章 1 5 - 1 7 節 或 林 前 六

章 1 - 8 節 來 辯 護 ， 說 弟 兄 姊 妹 間

的 事 應 在 教 會 內 處 理 、 告 上 法 庭

會 有 失 見 證 。 這 種 心 態 究 竟 是 文

化 因 素 或 是 神 學 、 信 仰 原 則 作 祟

呢 ？ 中 國 人 常 有 「 家 醜 不 外 揚 」

公審或是私了－－教會為何需要制定「防治性騷擾政策」？

蒲 錦 昌 牧 師

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總 幹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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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心 理 ， 如 果 這 兩 段 經 文 抽 離 處

境 而 當 成 通 則 運 用 的 話 ， 那 麼 恐

怕 只 是 配 合 我 們 的 文 化 基 因 而 調

整 聖 經 整 體 的 信 息 而 已 。

適 當 的 透 明 度 明 顯 對 權 力 的 誤 用

會 產 生 適 度 的 制 約 ， 而 願 意 這 樣

做 的 教 會 最 終 會 得 到 社 會 更 大 的

信 任 。 教 會 的 懲 處 除 了 停 聖 餐 及

停 事 奉 以 外 ， 還 可 以 做 甚 麼 呢 ？

如 果 我 們 以 為 教 會 最 終 的 信 息 與

期 望 是 寬 恕 與 和 好 ， 那 麼 ， 在 一

方 不 承 受 懲 罰 與 過 錯 的 責 任 甚 至

不 悔 改 ， 而 要 求 受 害 人 單 方 面 的

寬 恕 ， 這 又 是 不 是 另 一 次 的 傷

害 呢 ？ 沒 有 公 義 的 和 平 不 可 能 是

真 正 的 和 平 。 福 音 書 （ 太 廿 二 章

1 5 - 2 2 節 ） 及 保 羅 書 信 （ 羅 十

三 章 1 - 7 節 ） 都 有 肯 定 政 府 的 權

力 及 其 運 用 。 在 維 持 社 會 公 義 方

面 ， 立 法 、 司 法 與 政 府 這 三 種 公

權 力 ， 自 然 有 一 定 的 責 任 。 所 以

為 了 教 會 能 更 有 效 面 對 性 騷 擾 的

處 境 ， 建 議 ：

1 / 教 育 信 徒 及 牧 者 認 識 何 為 性

騷 擾 。

2 / 裝 備 牧 者 接 受 如 何 牧 養 性 騷

擾 受 害 者 及 加 害 者 的 訓 練 。

3 / 教 會 應 制 定 性 騷 擾 投 訴 指

引 ， 以 表 達 教 會 對 性 騷 擾 的 零 容

忍 。

4 / 教 會 應 設 立 性 騷 擾 投 訴 機

制 ， 以 處 理 相 關 投 訴 。

原 文 刊 載 於 《 時 代 論 壇 》 時 代 講

場 ， 2 0 1 2 . 0 6 . 1 5 ， 由 編 輯 摘 錄 改

編 。

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防治性騷擾政策

性別公義促進小組

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防治性騷擾政策

協 進 會 於 本 年 3 月 通 過 制 定 「 防 治 性 騷 擾 政 策 」 ， 清 楚 表 明 決

心 消 除 機 構 工 作 及 活 動 範 圍 中 出 現 的 性 騷 擾 。 作 為 連 結 本 地 教

會 及 基 督 教 群 體 的 合 一 機 構 ， 協 進 會 更 期 望 扮 演 促 進 教 內 性 別

公 義 的 角 色 ， 促 使 基 督 教 社 群 對 防 治 性 騷 擾 的 相 關 政 策 和 機 制

加 深 認 識 ； 並 致 力 透 過 教 育 宣 傳 ， 提 升 性 別 平 等 及 相 互 尊 重 的

意 識 ， 讓 信 眾 社 群 能 真 誠 地 邁 進 見 證 上 主 的 友 愛 和 公 義 的 關

係 。

本 會 亦 鼓 勵 各 教 會 及 機 構 各 自 制 訂 防 治 性 騷 擾 政 策 ， 處 理 有 關

投 訴 和 推 動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， 倘 若 在 進 行 過 程 中 需 要 意 見 ， 我 們

樂 意 提 供 支 援 ， 歡 迎 向 本 會 查 詢 。

全 份 政 策 可 在 協 進 會 網 頁 瀏 覽 及 下 載 。

協 進 會 網 址  w w w. h k c c . o r g . h k

性 別 公 義 促 進 小 組 於 2 0 1 0 年 設 立 ， 為 香 港 基 督 教

協 進 會 之 「 社 會 公 義 及 民 生 關 注 委 員 會 」 事 工 小

組 之 一 ， 羅 致 了 不 同 性 別 的 牧 職 人 員 及 神 學 教 育

工 作 者 等 。 我 們 定 期 會 舉 辦 性 別 公 義 論 壇 ， 亦 有

網 站 匯 集 相 關 資 源 ， 當 中 包 括 崇 拜 講 章 、 禮 儀 、

女 性 主 義 神 學 及 牧 養 答 問 等 。 歡 迎 參 與 本 小 組 的

活 動 ， 我 們 亦 樂 意 到 個 別 不 同 的 教 會 、 團 契 或 機

構 分 享 性 別 公 義 的 課 題 。

小 組 網 址  w w w. g e n d e r j u s t i c e g r o u p . o r g . h k

F a c e b o o k 專 頁  w w w. f a c e b o o k . c o m / g e n d e r j u s t i c e h 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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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機構援助資料

為 受 性 暴 力 （ 性 侵 犯 和 性 騷 擾 ） 的 女 性 提 供 2 4 小 時

一 站 式 服 務 。 服 務 包 括 即 時 輔 導 、 進 行 法 醫 檢 查 及 錄

取 口 供 ， 以 及 提 供 事 後 避 孕 、 性 病 檢 查 及 預 防 治 療

等 。 風 雨 蘭 熱 線 由 社 工 及 已 受 訓 的 女 性 義 工 接 聽 ， 為

受 害 人 提 供 即 時 介 入 服 務 。

熱 線  2 3 7 5 - 5 3 2 2

網 址  h t t p : / / w w w. r a i n l i l y. o r g . h k / z h

為性暴力受害人、面對家庭暴力（包括被虐男士），以

及 面 對 其 他 家 庭 危 機 的 個 人 或 家 庭 提 供 全 年 2 4 小 時

即 時 熱 線 、 外 展 、 跟 進 輔 導 、 轉 介 及 短 期 住 宿 等 全 面

一 站 式 危 機 介 入 及 支 援 服 務 。

2 4 小 時 危 機 熱 線  1 8 2 8 1

網 址  h t t p : / / c e a s e c r i s i s . t u n g w a h c s d . o r g /

是 一 個 法 定 機 構 ， 負 責 執 行 四 條 反 歧 視 條 例 ， 包 括 《

性 別 歧 視 條 例 》 、 《 殘 疾 歧 視 條 例 》 、 《 家 庭 崗 位 歧

視 條 例 》 及 《 種 族 歧 視 條 例 》 。 如 果 因 你 的 性 別 、 婚

姻 狀 況 、 懷 孕 、 殘 疾 、 家 庭 崗 位 或 種 族 而 遭 受 歧 視 ，

可 向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提 出 投 訴 。 在 接 到 書 面 投 訴 後 ，

委 員 會 將 對 有 關 投 訴 進 行 調 查 和 致 力 調 解 。 此 外 ， 委

員 會 亦 致 力 消 除 性 騷 擾 及 基 於 殘 疾 和 種 族 的 騷 擾 及 中

傷 行 為 ， 促 進 男 女 之 間 、 傷 健 之 間 、 有 家 庭 崗 位 和

沒 有 家 庭 崗 位 人 士 之 間 及 不 同 種 族 人 士 之 間 的 平 等 機

會 。

熱 線  2 5 1 1 - 8 2 1 1

網 址  h t t p : / / w w w. e o c . o r g . h k /

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
--風雨蘭

芷若園

平
等
機
會
委
員
會



願我們實踐上主的愛和公義，

尊重每一位同具上主形象的弟兄姊妹，

建立「零」性騷擾的空間。

出 版  香 港 基 督 教 協 進 會 性 別 公 義 促 進 小 組

編 輯  曹 曉 彤

設 計  余 穎 欣

排 版  杜 以 樂

地 址  九 龍 尖 沙 咀 加 連 威 老 道 3 3 號 基 督 教 協 進 大 樓 9 樓 

電 話  8 5 2  2 3 6 8 - 7 1 2 3 

傳 真  8 5 2  2 7 2 4 - 2 1 3 1 

出 版 日 期  2 0 1 3 年 1 1 月


